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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群众的事不当回事也该问责

□ 王继洋
据中新网报道，两个多月前，

四川乐山的杜鹏前往当地派出所
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时发现，
他7年前竟在广安华蓥“涉嫌非法
经营罪被取保候审”，但他事实上
从未去过广安华蓥。此后，他通
过乐山当地派出所和华蓥警方联
系，对方承认该信息有误。杜鹏
要求撤销错误的“犯罪记录”，却
迟迟未果。在此期间，杜鹏两次
求职受阻，担心给女儿今后的升
学就业带来影响，在极度焦虑中
于11月16日离世。直到11月28
日，杜鹏的妻子余永琼才拿到了
丈夫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杜鹏死得很无辜。他没有
犯罪，只因为警方的信息有误，
背上了“犯罪记录”，并因此求职
受阻，在焦虑中离开了人世。他
的离世是一次意外，但这次意外
是不折不扣的悲剧。而在杜鹏
离世近两周后，他的“犯罪记录”
才被撤销，这无疑是一次“致命
的迟到”。而从媒体反馈的信息
来看，如果不是杜鹏的猝死，他
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还要等多
久，还真不好说。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
为此前有过类似的事例。据《新
京报》报道，今年5月的时候，河
南的胡红岩被一名陌生女子盗
用过身份信息，后者因盗窃被逮
捕，后进入监狱服刑。刑满释放
后，该女子杳无踪影，其犯罪记
录就落到了胡红岩头上。结果，

5年来，胡红岩通过多种渠道催
促公安机关删除关于她的“犯罪
记录”却未能如愿。直到媒体5
月下旬将该事件曝光后，胡红岩
才于今年6月恢复名誉，其“犯罪
记录”烟消云散……

与杜鹏相比，胡红岩承受的
挫折更多。比如胡红岩多次在乘
车或住店时被警方拦截询问，因
为“犯过事儿”的人无法通过政
审，她又不得不放弃了公务员考
试……对于一名普通群众来说，
背负“莫须有”的罪名，无论是两
个月还是五年，都难摆脱现实的
焦虑，与此同时，他们还错过了许
多可能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

匪夷所思的是，这类问题最
终得到解决，都是在媒体介入之
后。这似乎隐约暴露出了有些
部门不把群众的事当回事的工

作作风——— 明明能短时间解决
的问题，非要等到闹出人命，非
要等到媒体曝光才去解决？你
看，无论是杜鹏还是胡红岩，一
开始都是被有关部门当皮球一
样踢来踢去，等到杜鹏猝死媒体
曝光，等到胡红岩找媒体控诉
了，有关部门才真正当回事去解
决，然后发现之前两三个月甚至
五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两周
就解决了。

这样的工作作风是不是该被
问责？我们真心希望，杜鹏的“无
犯罪记录证明”事件，不要因为最
终“犯罪记录”被撤销而终结，有
关部门完全可以以此为反面典
型，来一次工作作风上的“整风运
动”——— 出错难免，但纠错不该如
此之难；管理部门失误导致的问
题，不该累及无辜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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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应查处曝光出来的个案，政府也要给相关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戴上权力的紧箍咒，激活交通施救
市场竞争，避免路政人员指定的天价救援企业垄断市场。如果不规范交通施救市场竞争，不对权力自肥动手术，不斩断
利益链条，权力脱缰与利益冲动合谋之下，天价救援费也许真的会成为疑难杂症。

□ 叶祝颐
据央广网报道，刘师傅的货

车在湖南衡阳一高速发生故障
后，高速救援人员表示其货物需
要吊装，吊机老板赶到现场后让
刘师傅签协议，“签字就8万，不签
字就20万”。之后，刘师傅的车被
修好，吊机没有作业，而吊机师傅
向刘师傅索要5.9万元。针对网友
曝光，湖南高速公路官微日前发
布消息称，对3名负有监管责任的
路政人员停职，进行专项调查。

“签字就8万，不签字就20
万”，本应保护司机合法权益的
路政人员，听任救援企业天价收
费，监管责任自然是跑不掉的。
湖南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将负有
监管责任的路政人员停职，并进
行专项调查无疑很有必要。

针对高速公路施救拖车收

费的混乱状况，国家发改委和交
通运输部曾联合发文，要求各地
对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和收
费进行清理规范，并明确规定拖
移违停车辆，属于行政执法行
为，不得收费。尽管车辆发生故
障吊装货物不属于免费救援的
范围，给社会救援机构提供了市
场契机，但仍有天价施救的新闻
不时曝光。

救援企业付出多少劳动，收
取多少酬金，并非是没谱的事。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
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
从经营者那里接受服务，双方都
应该遵守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
平和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基本原
则。吊车根本没有作业，却收取
5.9万元费用，不符合公平交易原
则，闯了法律制度的红灯。

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发生
故障以后，路政部门要尽快疏通
道路，施救过程带有强制性。对
于这种特殊消费服务，不说由路
政部门提供公益施救服务，至少
也要套上法律制度笼头，不能成
为天价施救费的自由王国。既
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有要求，
监管部门就应依法依规规范清
障施救行为，保护车主利益，而
不能当甩手掌柜，任由交通救援
成了天价打劫。

对此，相关部门一方面要主
动出击，加强对车辆救援服务和
收费的监督检查，到公路一线查
处违规交警与施救企业；另一方
面要像湖南高速公路管理部门
那样认真受理举报，查处问题，
不管是施救方，还是路政人员，
只要触及了乱收费高压线，就要

严格依法依规处罚。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
和服务的权利。当司机需要救
援时，路政部门应该提供多家救
援公司供其选择。而路政人员
指定的却是天价救援企业，难免
让人怀疑路政人员与施救企业
之间存在利益关联。

综上所述，高速公路管理部
门应查处曝光出来的个案，政府
也要给相关管理部门和工作人
员戴上权力的紧箍咒，激活交通
施救市场竞争，避免路政人员指
定的天价救援企业垄断市场。
如果不规范交通施救市场竞争，
不对权力自肥动手术，不斩断利
益链条，权力脱缰与利益冲动合
谋之下，天价救援费也许真的会
成为疑难杂症。

□ 西坡
近日，据媒体报道，水滴

筹在超过40个城市的医院派
驻地推人员，他们常自称“志
愿者”，逐个病房引导患者发
起筹款。地推人员每单最高
提成150元，月入过万元，还
有末位淘汰机制。拍客卧底
发现，地推人员对募捐金额
填写随意，对求助者财产状
况不加审核甚至有所隐瞒，
对捐款用途缺乏监督。

11月30日下午，水滴筹
公关团队对此事回应称，“部
分地区个别线下人员的违规
现象，严重违反了水滴公司
价值观、准则及相关规定，调
查清楚后将予以严惩。同时
自即刻起，线下服务团队全
面暂停服务，整顿彻查类似
违规行为……”

尽管涉事公司的回应有
“严惩”“彻查”之类的字眼，
但仍有问题不容回避：出现
这样的乱象到底是个别地区
个别人员不规范，还是普遍
现象？一座房子一次失火可
以说是偶然，可隔三差五就
失火，就不能用偶然来形容
了。实际上，此前财经网就
曾报道称，水滴筹的地推人
员不分时段、不分科室地给
每个住院患者推销水滴筹业
务，严重影响医院正常的工
作秩序。

这就意味着，水滴筹的
“扫楼式”地推可能不是一时
一地的做法。

众所周知，水滴筹是一
个互联网众筹公益平台，从
一开始就宣称不收取任何手
续费，筹款所得资金全部归
筹款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水
滴筹是在做赔本买卖，它的
商业逻辑在于在水滴筹注册
求助的用户，可以成为水滴
保等商业项目的流量池。值
得一提的是，水滴公司已经
于2017年获得保险经纪牌
照，依据其创始人沈鹏的说
法，由于公益筹款的用户转
化率很高（购买保险），所以，
水滴公司是可以以此谋求商
业利益的。

这种商业逻辑本质上没
有什么问题，毕竟，在互联网
公益筹款与互联网保险之间
形成闭环，凸显了创新在新
经济行业的活力。但这种商
业模式如果在落地过程中过
于简单粗暴，就有可能伤害
到公益的根基。

无论如何，互联网众筹
平台是基于公益属性，而公
益最忌讳的就是欺骗——— 当
地推人员与某些“可怜人”串
通在一起，弄虚作假，将网络
求助变成了一场谎言游戏
时，就走向了公益的对立面。

公益就是公益，不能为
了流量去伤害公益精神。水
滴公司主动承认错误并且暂
停线下服务团队业务，希望
是真心悔过。互联网公益筹
款平台应该“因信称义”而非

“因利称义”，避免将公益筹
款异化为割韭菜的低级游
戏，恰恰是每一个互联网公
益 众 筹 平 台 需 要 严 格 审
视的。

众筹“扫楼”
伤害公益精神

天价施救费为何屡禁不止

医生熬制长生液，煞有介事净瞎扯。
若能活到一百二，医院岂不早停业？

绘画 陶小莫 配诗 王继洋

近日，一张照片在网上传开，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围着一锅液体，称是宾阳乡医熬制长生液现场会，并称人
类活到120岁不是神话。记者了解到，该照片始发于11
月29日晚11时许，目前已在微信、微博等多个网络平台
传开，引起不少网友非议。还有网友质疑道：“熬制这种
长生液，活到120岁不成问题，还用什么现代医疗设备？”
更有网友直言不讳地批判道：“披着白大褂的骗子。”

据12月2日《南国早报》


